关于公示《同心县2023年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评价结果》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《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19〕9号），加强同心县重点项目财政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科学评价项目实施成效，为后续财政资金分配使用提供科学管理依据。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预2021）6号）和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第三方服务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宁财（绩）发2020〕209号）要求，真正做到“预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果有反馈、反馈结果有应用”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，我局对全县2022年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、民政局、就业创业中心、卫生健康局、环境卫生服务中心、住建局、科学技术局、教育局、韦州镇政府、王团镇政府、丁塘镇政府、预旺镇政府、下马关镇政府、水务局14个部门的26个项目，涉及资金5.35亿元进行预算绩效评价，现将结果公示如下。(具体内容见同心县门户网站关于公示《同心县2023年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评价结果》的通知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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